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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 庆 市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
重 庆 市 财 政 局
国 家 税 务 总 局 重 庆 市 税 务 局

关于做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集体补助
有关工作的通知
渝人社规〔2026〕1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社保局、财政局、税务局，重庆市高新区

政务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心、财政局，万盛经开区人力社保局、财

政局、第三税务分局：

为进一步拓展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筹资渠道，根据《国

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》（国发

〔2014〕8 号）、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城乡居民基

本养老保险制度的通知》（渝府发〔2014〕98号）和《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集体补

助和社会资助工作的通知》（人社厅函〔2022〕30号）等规定，

现就做好集体补助参保缴费相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坚持“自愿参与、民主决策、因地制宜”的原则，积极稳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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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有条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（以下简称集体经济组织）建立

工作机制，将经营收益等资金用于补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

保缴费，以提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达到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后的

待遇水平，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。

二、补助对象

有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中，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人员可享受

集体补助：

（一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；

（二）参加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并已缴纳当年基本养

老保险费。

三、补助标准

集体经济组织根据收益情况确定集体补助总金额及分配方

式，按年度计入补助对象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。

四、补助方式

可选择以下一种或多种方式相结合：

（一）普惠性补助。对全部补助对象给予一定数额的补助。

（二）帮扶性补助。对补助对象中的低保、特困、残疾等困

难群体，给予一定数额的补助。

（三）激励性补助。采取差异化补助方式，将补助金额与补

助对象选择的缴费档次挂钩，多缴多补。也可结合实际，依据补

助对象对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贡献程度进行倾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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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补助工作流程

（一）方案制定。集体经济组织根据实际情况拟定具体实施

方案，内容应包括补助对象、资金来源、补助方式、补助标准等，

并按照“四议两公开”机制审议确定，即村党组织提议、村党组

织和本社理事会会议商议、党员大会审议、集体成员(代表)大会

决议，决议公开、实施结果公开。经审议确定的方案抄告乡镇（街

道）后组织实施。实施方案可按年度制定，也可根据实际制定长

期方案。

集体经济组织对已有实施方案进行重大变更，或因经济能力

等原因导致方案终止时，在履行相应程序并重新抄告乡镇（街道）

后实施。

（二）复核公示。集体经济组织按照实施方案，根据当次拟

实施的集体补助情况，填制《重庆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集体

补助花名册》（附件 1）报区县社保经办机构，区县社保经办机

构对拟补助人员参保缴费情况进行复核并反馈给集体经济组织，

集体经济组织根据反馈结果形成《重庆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

集体补助人员公示名单》（附件 2）并进行张榜公示，公示时间

不少于 5个工作日。

（三）缴费计账。集体经济组织向区县税务部门申报缴费，

税务部门完成征收后，将缴费信息完整推送给社保经办机构，由

社保经办机构计入补助对象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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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结果反馈。集体经济组织和补助对象可通过“渝快办”

APP、乡镇（街道）便民服务中心、区县社保经办机构、区县税

务部门等线上线下渠道查询集体补助金额、账户信息等养老保险

个人权益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鼓励有条件的区县对集体经济组织给予适当支持，探

索建立市对区县的激励机制。有条件的社区在组织实施集体补助

时，可参照本通知执行。

（二）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社保、财政、税务部门要高度

重视，加强沟通协作，形成工作合力，共同推动集体补助工作走

深走实，促进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高质量发展。各区县（自治

县）人力社保部门负责集体补助工作的总体推进，做好社保经办

服务工作，畅通线上线下办理渠道，针对性开展政策宣传；财政

部门根据工作推进需要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；税务部门负责畅通

集体补助资金的征缴渠道，并按规定落实相关税收优惠政策。

（三）支持企业通过捐赠等方式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缴

费给予资助，按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；鼓励其他经济组

织、社会公益组织和个人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进行

资助。补助对象同时享受集体补助和各类资助的，集体补助、各

类资助总额不超过对应年度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最高缴费

档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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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．重庆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集体补助花名册

2．重庆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集体补助人员公示名

单

重 庆 市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

重 庆 市 财 政 局

国 家 税 务 总 局 重 庆 市 税 务 局

2026年 1月 7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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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重庆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
集体补助花名册

补助年度：

联 系 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补助金额 是否符合条件 不符合原因

1 2 3 4 5 6

填表说明：1—4列由集体经济组织自行填列，5、6列由区县社保经办机构

复核后填列。

补助单位：（签章） 复核单位：（签章）

日期： 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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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重庆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集体补助
人员公示名单

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拟补助金额 是否符合条件 不符合原因

注：名单中未缴费人员在年度内完清当年缴费后可恢复补助条件。

补助单位：（签章）

日期：


